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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0 证券简称：碧水源 公告编号：2020-135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及表决权委托事项生效 

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控制权拟变更事项概述 

2020 年 3 月 11 日，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碧

水源”）股东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城乡”）与公司股东文

剑平、刘振国、陈亦力及周念云签署了《合作协议》，与公司股东刘振国、陈亦

力、周念云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与公司股东刘振国、陈亦力签署了《股

票质押合同》，与公司签署了《股份认购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 

2020 年 8 月 28 日，中国城乡与公司股东文剑平、刘振国、陈亦力及周念云

签署了《<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与公司股东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签署了

《<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股东签署《<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及《<

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4）。 

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刘振国将其

持有的公司 318,747,635 股股份、陈亦力将其持有的公司 85,577,401 股股份、

周念云将其持有的公司 19,861,954 股股份无条件及不可撤销地授权中国城乡作

为其唯一、排他的代理人，就上述股份全权代表股东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行

使表决权（包括直接的表决权以及因累计投票制度产生的表决权）以及提名、提

案权。上述表决权委托事项生效需获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交集团”）、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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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中国城乡本次收购碧水源事项的批准。 

根据《合作协议》及《<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股东文剑平、刘振国将于

国务院国资委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批准中国城乡本次收购碧水源

事项后，通过召开临时董事会审议推进董事会改组、监事会改组、高管人员调整

事宜以及公司章程修改等相关事宜。上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

事项生效需获得中交集团和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国城乡本次收购碧水源事项的批

准。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中国城乡拟通过现金方式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 481,344,780 股，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15.21%。上述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项生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监会相关审核

注册批复后方可实施。 

二、表决权委托生效情况概述 

公司于今日收到中国城乡出具的《关于收到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通

知》，中国城乡于 2020年 8 月 28 日收到国务院国资委出具的《关于中国城乡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

〔2020〕462 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中国城乡通过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481,344,780股股份等方式取得公司控股权的整体方案。中国城乡通过接受表决

权委托、公司董事会改组及认购非公开发行新股获得公司控制权事项已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取得中交集团批准，已于 2020 年 5 月 12日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

定〔2020〕188 号）批准。 

截至目前，《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生效条件已满足。中国城乡与刘振国、陈亦力、

周念云间的表决权委托事项已生效。 

《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生效前，中国城乡

持有公司 320,762,3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4%，中交投资基金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基金”）持有公司 12,9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1%。由于中交基金与中国城乡均为受中交集团控制的公司，因此，中交基金

构成中国城乡的一致行动人。中国城乡及其一致行动人中交基金共计持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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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的股份。 

《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生效后，中国城乡

持有公司 320,762,3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4%，并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

持有公司 424,186,990 股所对应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 13.40%。中国城乡在

公司中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744,949,3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54%，

中国城乡成为可支配公司最大单一表决权的股东。中国城乡及其一致行动人中交

基金在公司中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757,849,3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95%。 

相关股东表决权委托前后，表决权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表决权委托前 

表决权比例 

表决权委托后 

表决权比例 

中国城乡(受托人) 320,762,323 10.14% 10.14% 23.54% 

中交基金（一致行动人） 12,900,000 0.41% 0.41% 0.41% 

文剑平 498,251,477 15.74% 15.74% 15.74% 

刘振国（委托人） 318,747,635 10.07% 10.07% - 

陈亦力（委托人） 85,577,401 2.70% 2.70% - 

周念云（委托人） 19,861,954 0.63% 0.63% - 

其他股东 1,908,495,804  60.31% 60.31% 60.31% 

总股本 3,164,596,594 100.00% 100.00% 100.00% 

本次表决权委托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中国城乡实际持股 20%以上，达

到对公司的并表控制且成为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及控股股东时止。如公司非公开

发行的新股未通过证券交易所审核或虽通过证券交易所审查但未能取得证监会

的同意注册决定，并且中国城乡没有在证券交易所未审核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事

宜或证监会作出不予注册决定之日起 12 个月内行使继续协议受让刘振国、陈亦

力、周念云以及文剑平所持有的碧水源股份的权利；或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新股取

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决定但中国城乡未在证监会批准文件有效期内进行认购，《表

决权委托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自动终止。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截至本公告日，《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表决权委托

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生效条件已满足。中国城乡成为可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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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大单一表决权的股东。 

2、公司将按照《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推进董事

会改组、监事会改组、高管人员调整事宜以及公司章程修改等相关事宜。董事会

改组完成后，中国城乡将成为可支配公司最大单一表决权的股东，且其提名的董

事占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席位，中国城乡将成为碧水源控股股东，中交集团将成

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3、根据中国城乡与公司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中国城乡拟通过现金方式

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事项生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

中国证监会相关审核注册批复后方可实施。 

4、公司将持续关注前述事项的进展，并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前述事项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城乡出具的《关于收到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 

2、国务院国资委出具的《关于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北京碧水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批复》； 

3、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

查决定书》。 

 

 

特此公告。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